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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法治對社會的文明進步和穩定發展極其重要。法律就政府、個人及

人際之間作出了適當關係和行為的規範；每人都是法治的利益相關者。

世界銀行編制「世界管治指標」當中的法治指標，涵蓋市民對遵守規範

的程度、落實規範的信心，以及對執法和司法機關的觀感等。 

 

綜合多方觀點，法律具明確性，以及公平執法等原則，是法治的其

中重要支柱。聯合國認為，各地社會應創造尊重和宣揚法治的文化和社

會條件，而持續的教育和推廣工作，必不可少。 

 

在香港，法治向來被視為本港社會核心價值之一。然而，據世界經

濟論壇 2019 年年初就全球 140 多個經濟體進行的競爭力報告顯示，在

制度支柱其中的細分項「司法獨立」，香港排名第 8 位，位置較數年前

（2013-14）曾位列第 4 位有一定差距。 

 

此外，本港近年發生連串社會事件，部分參與者涉及違法行為。以

2019 年的反修例風波為例，參閱政府資料，涉及相關的違法事件，截至

2021 年 7 月，警方共拘捕 10,265 人，當中有 4,009 人為學生；令人關

注青年對法治價值是否有所動搖。 

 

香港青年協會 2020 年調查顯示，只有 38.2%受訪青年表示對本港

法治表示有信心，比率較 2017 年的 88.0%大幅減少。青年創研庫調查

亦顯示，近年持續有相當比率青年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 

 

社會未來有賴年輕一代的參與和承擔，他們的法治精神，對社會未

來能否持續穩定發展，乃至政府能否維繫良好管治等，至為關鍵。上述

情況和數據，就連串社會事件後本港年輕一代對法治的取態，值得探討。 

 

本研究嘗試從青年角度，了解年輕一代對法治的取態和對本港有關

方面的觀感，從而探討香港社會在維護法治方面的挑戰，並就本港未來

法治推廣工作等方面，提出可行建議，藉此期望發揮青年對建設香港未

來的積極作用，同時為特區政府維持良好管治帶來啟示。 

 

是項研究於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初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

括文獻參考、實地青年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9 名 15 至 34 歲青年、訪

問 15 名青年個案，以及與 4 位專家和學者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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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1. 法治是建構社會文明進步和持續發展的基石。人們實踐法治受多方

面因素影響，包括法治觀念、守法意識、司法信心以及信任關係等；

政府及社會每一份子，有責任共同創造尊重法治的社會文化。 

 

聯合國指出，法治是一種治理原則，所有個體和公私機構均有義務

遵守法律，並有責任採取措施，以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項研究受訪學者指出，法律存在的其中最大意義，是保障社會成

員的共同利益，而政府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亦須有法律依據。 

 

上述的法治指標，涵蓋市民對法治的信心，以及對相關部門或機構

的評價等。在外地有以推動各地和平共融為目的的研究組織認為，

政府與社會的互信關係，是法治文化能否有效建立的其中重要因素。 

 

綜合多方觀點，個體實踐法治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維護社會的法治

精神，乃至創造有利法治實踐的社會條件，是文明社會裏，任何政府

和每人應該身體力行去支持和維護的信念。 

 

2. 受訪青年法治觀念等方面所呈現的面貌，值得關注。 

 

過去，香港在多項相關的國際調查結果排名不俗；惟近年情況有所

下調，例如世界銀行「世界管治指標」當中的法治指標，香港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的分數由 93.27 分至 95.19 分不等；在 2019 年及

2020 年，得分分別為 91.35 分（第 19 位）及 91.83 分（第 18 位），

較 2018 年排名第 11 位有差距。 

 

本港環境複雜多變，年輕一代置身其中，他們的法治觀念，以及他們

對法治的理解及認同，值得關注。 

 

2.1 調查顯示受訪青年重視法治觀念，有受訪個案期盼社會能夠繼續維

護法治；惟他們對近年所置身香港社會的法治狀況，評價有保留。 

 

是項研究發現，在接受實地意見調查的 529 名 15 至 34 歲的香港青

年中，由 0-10，10 為最高，他們認為法治作為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

重要性平均分有 7.87 分，高於調查所設定 5 分的一般水平。在接受

個案訪問的 15 名青年中，有個案期盼本港的法治精神能夠維繫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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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認為法律最高理念是自律，人們在尊重彼此權利下安心生活。 

 

然而，研究亦發現，四成半（45.0%）認為「政府可以影響法庭的判

決」，一成三（12.8%）則不同意。而對於「司法獨立是不存在」（同

意：25.2%；不同意：27.0%）、「法律能夠維護社會公義」（同意：

25.7%；不同意：22.7%），以及「法庭的審訊是公平」（同意：18.3%；

不同意：19.1%）三項說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者，各佔的比例相若。

而對該三項說法表示「一半半」者所佔的比率明顯，分別佔近四成八

（47.6%）、五成二（51.6%）以及逾六成二（62.4%）。 

 

法治是人們對一個地方安心之本，因它為個人的權利和社會共同利

益提供保障。過去多年，法治被譽為本港最雄厚的實力。受訪青年在

有關方面的感受存有落差，難免令人擔心這將對青年與香港社會關

係帶來多大的影響，情況值得每位關心香港未來人士的關注。 

 

2.2 政府與社會的互信關係，影響法治文化能否有效建立。連串社會事

件後，不少受訪青年對本港法治等方面信心減弱；對特區政府表示

不信任者尤甚。信任問題，為本港有效維繫法治的巨大挑戰。 

 

在本港近年發生連串社會事件後，七成（70.1%）受訪青年表示對本

港法治的信心減弱；而表示對警察（79.4%）、律政部門（59.0%），

以及法官（48.6%）的信心有減弱者，亦佔相當比率。四成二（42.0%）

認為，市民對法治失去信心，是本港有效維繫法治最大的挑戰；近三

成（29.5%）認為是政府與社會缺乏互信。 

 

表示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的受訪青年（71.2%），他們傾向認為

本港司法獨立不存在；認為政府可以影響法庭判決；本港整體法治、

警察、律政部門，以及法官的信心減弱；不認為法庭的審訊公平；以

及不認為法律能夠維護社會公義。 

 

本港深層次矛盾仍然未解決，而由反修例引起的連串社會，對特區

政府的管治及信任度造成嚴重衝擊，當局任何政策或舉措會容易被

質疑。此外，法律界其中一句名言，指出公義不僅要伸張，還須彰顯

於人前。特區政府須改善施政，以及進一步完善與司法相關工作的

透明度，以逐步在市民中建立信任，以及減少外界不必要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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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逾七成受訪青年表示會遵守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法例，當中過半數表

示原因在於不守法會被檢控，兩成二基於守法是市民的責任。有受

訪個案表示他們守法的動機是避免自己無故被捕。 

 

是項研究發現，假如他們認為有一條法例不合理，在整體 529 名受

訪青年中，逾七成（71.3%）表示會遵守，即佔 377 人，當中過半數

（55.2%）是基於不守法便會被檢控的考慮，而有兩成二（22.0%）

是基於守法是市民的責任。兩成七（27.2%）則表示不會遵守者，即

佔 144 人，當中主要原因是認為不應該遵守不合理的法例（87.5%）。 

 

有受訪個案表示，國安法所定下的刑罰嚴重，部分有感執法部門在

未有充分理據下作出拘捕行動，加添他們不安感，令他們守法的動

機出現改變，由從前基於盡公民責任，變為避免自己無故被捕。 

 

法律作為一種社會契約，守法背後的最大意義，是社會每一份子明

白這能保障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這帶有積極正面的取態。而基於

恐懼而守法，無可厚非，卻不利於建立一個地方尊重法律、建構安穩

理想社會的文化根基，情況值得管治者的反思。 

 

3. 維繫法治文化非朝夕或容易之事。香港社會在這方面存有隱憂，政

府當局及社會各界應攜手努力，維護本港建立得來不易的法治精神。 

 

是項研究發現，本港法治推廣方面存有不少隱憂。有受訪個案表示，

在社會兩極化氛圍下，法治議題變得敏感，他們就有關方進行理性

討論愈見困難，或寧願對此避而不談。有受訪專家表示，部分媒體就

有關本港法治的報道欠缺客觀，而市民普遍傾向以判決結果來自行

判斷法庭的裁決是否合理，這些情況對法官是一種不公平的批評。 

 

本港法治教育推廣亦有不足。受訪青年認為特區政府這方面的表現，

平均分只有 4.20 分，低於調查設定 5 分的合格線（評分方法同上）。 

 

有受訪專家指出，《基本法》、《港區國安法》，以及完善本港選舉

制度等的施行，乃出於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的事實；惟部分市民對

有關方面的歷史缺乏了解，或不願意接受香港的法律與政治現實。 

 

法治教育，亦關乎到法例解說。有受訪個案表示，國安法在本港屬新

法例，惟有關法例推行過急，加上政府解說工作不足，予人有隨意改

變規則以自圓其說的觀感，增添外界對有關法例存不確定性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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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穩固的法治基石非朝夕之事，各界應攜手努力，共同維繫和創

造有利法治推廣的社會文化和條件，避免上述的隱憂持續或惡化而

進一步衝擊本港建立得來不易的法治。 

 

4. 受訪青年推廣法治文化有承擔；惟他們在這方面存有無力感。 

 

參考聯合國觀點，個人層面參與法治文化推廣，可有不同的途徑，例

如了解法律以及協助推動有關方面的改革等。是項研究發現，逾四

成九（49.4%）受訪青年表示對提升法律知識感到興趣，當中有較多

認為透過自己搵資料（47.9%）或到法庭旁聽（43.7%）等形式最幫

到他們。有相若比例（50.7%）則不感興趣，當中有較多提到的原因，

是認為這對個人沒有幫助或需要（40.3%）。 

 

有本身是大專學生的青年個案在一些由坊間機構舉辦的法治工作坊

中，擔當小組導師，藉著他們同屬年輕一代的優勢，與中、小學生進

行互動和溝通，透過多元形式一起學習法治。有受訪專家認為，由青

年向青年推廣法治的效果會較理想，認為有助拉近青年與法律的距

離。值得一提的是，有過半數（51.2%）受訪青年表示，他們的法治

觀念受到朋輩的影響最大；百分比佔列舉選項中最高。 

 

有受訪個案透過親身體驗，包括到法庭旁聽，或到訪司法部門進行

交流等，認為這些途徑能夠讓他們保持對法治的觸覺，並對法治前

線人員有更多了解，有助他們認識法律和領會法治精神。 

 

不過，有青年個案感到社會普遍認為青年在這方面的角色不多。另

有個案則認為自己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或認為年輕一代能夠在

社會中找到參與法治推廣的空間較少；在此等氛圍或想法下，他們

對參與本港法治推廣方面，產生無力感，或缺乏動力和希望。 

 

有受訪專家表示，以學生為對象的法治推廣活動，形式傾向一次性，

安排的時間亦較短。受訪專家認為，法治教育需要一個長期的課程

設計，有助深化學生對法治的認識。 

 

透過參與，從而了解法律背後的精神及歷史，有助深化法治精神。政

府當局及社會各界應共同探索提供更多有利青年參與法治推廣的形

式、渠道和機會，讓青年的熱誠和潛能得到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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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基於上述結果及討論，循有利促進本港法治的文化和條件，讓政府、

社會和青年能夠攜手努力，就社會整體利益為目標，同共朝向有效維護

香港法治出一分力量，本研究從教育、法例解說，以及增加透明度等方

面，作出如下建議： 

 

1. 持續的公眾教育工作，是維繫和鞏固社會法治的不二法門。研究認

為本港未來的法治教育工作，應加強及以下兩部分： 

 

1.1 增進社會對尊重法律背後精神的了解。 

 

法律的存在有更高的價值；在人人願意遵守法律的前題下，個人權

利以及社會的共同利益得到保障，有助人們安心生活，社會持續和

穩定向前。 

 

為進一步鞏固法律在社會發揮的影響力，研究建議法治推廣工作不

單在於宣傳相關法例的內容，也應增進社會每一份子對法律背後意

義的了解和尊重；這方面的說明不容忽視，使法治精神成為良好公

民質素的重要部分，長遠有維護社會尊重法律的文化根基。 

 

1.2 強化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關連性，協助市民大眾對《基

本法》歷史背景、其憲制地位、立法依據和效力來源等有充分掌握。 

 

法律因應社會的發展而設立，背後與該社會的歷史關係密切。研究

建議本港未來的公眾法治教育，在內容設計上，加強國家《憲法》和

《基本法》教育的關連性，包括從歷史角度，協助市民了解和掌握兩

者的關連，相信有助社會大眾能夠更全面和有系統地對《基本法》歷

史背景、其憲制地位、立法依據和效力來源等有充分掌握。 

 

2. 特區政府信任度一直面對挑戰，不利公眾對本港法治的信心建立；

當局應把握每個有助於市民建立對法治信心的機會。 

 

2.1 推動政府當局法例解說的部署工作。 

 

研究結果顯示，當局近年就一些新法例的解說表現，乃至對外界提

出質疑的回應等，未如理想，影響市民對相關法例的掌握，甚至增添

外界對有關法例存不確定性的憂慮；當局應汲取經驗，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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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政府當局推動法例解說部署工作，透過事前諮詢、評估當

中的阻力、安排合適人選協助推廣、思考不同媒體發放有關信息的

效果，以及就公眾有可能出現的擔憂等，作出充分準備，以爭取社會

對新推出法律的最大支持，同時減少市民對相關法例不必要的猜疑。 

 

隨本港政治及社會環境日趨多變，研究亦建議政府當局適時就相關

法例進行檢討，並在過程中持續和充分聆聽及諮詢社會各持分者的

意見，與時並進。 

 

2.2 提升本港庭審理據及律政檢控標準的透明度。 

 

要建立社會對法治的信心，執法、檢控及庭審等方面的工作必須透

明。現時，刑事案件的法律程序在裁判法院展開；裁判法院多年來以

頒布口頭裁決為主，大多案件並無書面判詞。終審法院、高等法院、

區域法院及七所裁判法院均有直播設備，但直播場地範圍只於法庭

大樓內。從進一步提升司法的透明度，研究建議有關當局積極考慮： 

 

(1) 於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有關判案書、裁決理由及判刑理由，也

能夠在司法機構網頁內供市民查閱； 

 

(2) 對於一些可能引起廣泛公眾關注的檢控工作，律政部門於決定

作出檢控或不檢控，應主動向公眾說明當中原因和考量； 

 

(3) 擴大各級法院庭審直播範圍至法庭延伸部分之外，讓公眾在其

他地方，也能掌握庭審最新情況。 

 

3. 開拓更多培訓機會，讓青年有更多機會參與本港法治推廣工作，進

一步發揮他們熱誠和潛能，共建香港未來。 

 

年輕一代願意參與法治文化傳承，他們在朋輩之間最能發揮影響力，

他們亦認同透過多元形式學習法律有一定幫助。惟在參與過程中，

他們感覺到社會傾向認為青年在這方面的角色不重要。 

 

針對年輕一代在參與本港法治推廣的角色容易被忽略，研究建議專

業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等，開拓更多的培訓機會，讓青年能夠透過不

同的學習形式，一方面豐富他們的法治知識，另方面讓有志青年有

更好的裝備，進一步擔當青年影響青年的積極角色。 


